
 

长江润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

们作为长江润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对第四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和公司对外担保的专项

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等的规定和要求，对公司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情况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核查，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报告期内，除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外，公司不存在

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也无任何其

他形式的对外担保事项。 

二、关于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2017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的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

违规的情形。 

三、关于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要求，《长江润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



 

价报告》真实、客观的反映了其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运行和检查监督情况。 

六、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17年12月3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的

总股本490,776,79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45,388,397.50元（含税）；同时，公司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共计转增343,543,756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

加至834,320,551股。 

我们认为：董事会审议通过的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

发展需要，切实保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会

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董事会的利润分配预案。 

七、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2017年度所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而产生的，符合公司正

常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其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和定价

方法体现了公平、公允、合理的原则，未造成公司资产流失，没有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的利益。 

八、对公司2018年度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认为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因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

关联交易是根据市场化原则而运作的，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平合理，符合有关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九、关于公司续聘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在

与公司的合作中，均能够信守承诺，派出专业的队伍参与公司的审计工作，体现

了其丰富的行业经验、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较强的合作精神，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报

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各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继续聘请山东和信



 

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 

十、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的独立意见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在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7亿元人民

币用于购买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不

会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

金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一、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理财的独立意见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资金使用计划合理，在保证公司正

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利用公司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型理财产品，风

险可控，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自有资金收益，该事项

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十二、关于2018年度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合并范围内下属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风险可控，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为此，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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